
集團主檔報告避風港標準檢視圖示

我國境內
營利事業
為跨國企
業集團成
員？

 主體要件 

應送交

免送交

 收入總額要件      跨境受控交易總額      送交義務 

未達30億元

30億元以上
跨境
受控
交易
總額

境內有2家以上
營利事業成員應
送交集團主檔報
告，且已指定境
內其他成員送交
集團主檔報告？

未達15億元

15億元
以上

否

是

是

否

註:收入總額:全年營業收入淨額及非營業收入合計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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